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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本院員額分配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分配 20 名員額(70％) 至各系所，

經 107 年 4 月 30 日院行政協調會通過，另 8名員額(30％) 1～2 年後做第二階段

分配(含院長調配)。學校核定各學院之員額得提早啟動徵聘程序，新聘教師得於

教師退休生效日的前一年到校。 

關於重點領域規劃及合聘規劃，刻正請各系所於 6月 8日前回覆至院辦公室。各

學院須於 107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員額運用規劃檢核表各項目」並報校同意後，

方能啟動徵聘作業。     

八、 本校 108 學年度博士班精進計畫之審查結果，依 107 年 5 月 23 日本校第三次校發

會報告案一，此次審定結果為 A級 15 班、B級 21 班、C級 3班，該結果及後續執

行事項說明另函公告，各班詳細審查結果及意見以紙本個別發送各博士班系所主

管及院長。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商學院提 

案  由：擬訂定本院「校友菁英講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請討論。 

（負責同仁：商學院李靜惠；公務電話分機：88627） 

說  明： 

一、 承蒙 8 位校友聯合捐贈 3000 萬元永續基金，作為延攬海外優秀年輕學者補助使用，

依本校設置捐贈講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與捐贈合約，特訂定「校友菁英講座學者

遴聘作業要點」。 

二、 本要點業於 107 年 4 月 3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協調會討論修正後通

過。 

三、 檢附會議紀錄暨「校友菁英講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詳見附件四。 

四、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商學院提 

案  由：擬修訂本院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增核學術津貼要點，請討論。 

（負責同仁：商學院 王豐瑋；公務電話分機：88622） 

說  明： 

一、 本院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增核學術津貼之補助時間，原則上發給 2年，提高發

給年限為 3年，以及刪除「惟應扣除校方對同一事由之補助」之規定。 

二、 依本校「新聘助理教授增核學術津貼」，其中僅對新聘助理教授有不得在外兼職、

兼課之規定，故修訂本院該辦法之第五條，排除新聘副教授對此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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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商學院提 

案  由：擬請修訂本院教師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教師升等門檻修訂乙案） 

 (負責同仁：商學院簡岑伃；分機：88621)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員額核給政策修訂本院教師升等門檻；本院升等門檻討論先後經

107 年 3 月 12 日院教評會交流、4月 2日行政協調會報告，修訂案經 5月 7日院

教評會通過，並於 5月 24 日舉辦本院升等修法公聽會。 

二、 整體而言，現前國內學術環境競爭激烈，各頂尖大學具潛力學者發表之期刊品質

有日益提升之趨勢。以本院未來長久發展為考量，同時配合學校要求修訂升等門

檻，關於本院教師申請升等研究水平應起碼與台成清交四校相當之修訂方向，其

中台大訂定的升等標準較本院更為嚴格，本院修訂方向主要參考台大的升等標

準。 

三、 檢視比較本院 105 學年起施行的升等標準與台大 107 學年起施行的升等標準，修

訂本院升等門檻及標準如下： 

（一）提高本院升等教授門檻，鼓勵期刊品質：  

升等教授所有著作中至少有 1篇 A 級以上期刊論文。【修正條文第九點】 

（現行：代表作須為 B級以上）                        

（二）提高升等副教授升等外審標準，提升學術品質：  

升等副教授外審標準至少 4C 且 3B 以上。            【修正條文第六點】 

（現行：4C 且 2B）               

四、 依循 5月 24 日公聽會與會老師交流建議，本院擬參考成大採計 A＋級期刊計分方

式，增訂本院 A＋級期刊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計分如下： 

列名 A＋級期刊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評分計算，每篇得 70 分，毋須依照作者人

數換算計分。                                        【修正條文第九點】 

五、 依據本院 107 年 5 月 7 日院教評會附帶決議：「有關本院現行升等期刊分級清單，

擬於 108 學年前完成重新審視各領域期刊的修訂作業。」 

六、 本次修法與前次相同訂定 3 年過渡期，不影響修法前本院已在職之限期升等老

師。修法前本院已在職之限期升等教師，首次升等得適用新進時本院之升等規定

(保障限期升等老師) 。3 年過渡期滿後，其餘老師適用新修訂之升等門檻。              

【修正條文第十五點】                                              

七、 本次修訂第六、九、十五點條文，修正後升等作業要點預計自 107 學年第 1學期

起施行。 

八、 檢附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相關資料，詳見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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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本次修法過渡期調整為 5 年，修正條文第十五點調整為：「……其餘教師自修

法五年內（107～111 學年）申請升等時，得適用修正前本院之升等規定。」 

二、 其餘修訂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未來本院進行各領域升等期刊修訂作業時，宜考量其對各次領域學術發展之影

響，特別是統計、風管以及智財等次領域。 

 

肆、 散會  下午 1:15 

 

 

院新升等門檻修法工作時程表 
＃   日期  會議  成員  說明 

  107年 3月  1日  院教評小組  不同學術領域委員   

  107年 3月 12日  院教評會  院教評委員   

  107年 4月  2日  院行政協調會  系所主管   

  107年 5月  7日  院教評會  院教評委員  提案 

  107年 5月 24日  公聽會  院內教師  公聽會 

☆  107年 5月 28日  院務會議  各系所教師代表  提案 

  107年 6月 27日  校教評會  校教評委員  送校核定 

依據校訂定時程，各院修訂升等門檻須在 107 學年前完成校教評會審議，各單位方

能完成聘任程序。 

「學院應針對 107  年 8  月 1  日起聘之新進教師修訂學院聘任升等作業要點，教師升

等之門檻必須高於 107  學年度以前之學院升等規範，且對於研究水準之要求應起碼

與台、成、清、交四校相當，合聘單位並應就合聘教師之升等條件達成共識；各學

院修正之聘任升等作業要點應於 107  學年度以前提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單位方能

完成聘任程序。」(請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升等研究門檻高於或等於台、成、清、

交之規定) 


